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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公开征集指南

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

一、项目主要内容与成果要求

本次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的项目任务、成果要求等如下：

项目 1：新建铁路北京至天津城际铁路客运专线环境影响后评价

主要内容：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》（2015 年

第 37 号令）等有关要求，开展新建铁路北京至天津城际铁路客运专

线环境影响后评价，筛选重点环境敏感目标，对该项目实际产生的环

境影响以及重要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

踪监测和验证评价，识别重大不良环境影响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补

救方案、改进措施以及管理对策建议。

成果产出：（1）《新建铁路北京至天津城际铁路客运专线环境影

响后评价年度报告》；（2）《新建铁路北京至天津城际铁路客运专线环

境影响后评价总结报告》。

拟支持经费：80万元

项目 2：安徽省白莲崖水库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

主要内容：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》（2015 年

第 37 号令）等有关要求，开展安徽省白莲崖水库工程环境影响后评

价，对该项目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重要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和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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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监测和验证评价，识别重大不良环境影

响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补救方案、改进措施以及管理对策建议。

成果产出：（1）《安徽省白莲崖水库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年度报

告》；（2）《安徽省白莲崖水库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总结报告》。

拟支持经费：80万元

项目 3：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800 万吨/年炼油项目环

境影响后评价

主要内容：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》（2015 年

第 37 号令）等有关要求，开展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800

万吨/年炼油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，筛选重点环境敏感目标，对该项

目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重要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

的有效性进行跟踪监测和验证评价，识别重大不良环境影响，针对存

在的问题提出补救方案、改进措施以及管理对策建议。

成果产出：（1）《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800 万吨/年炼

油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年度报告》；（2）《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

公司 800 万吨/年炼油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总结报告》。

拟支持经费：90万元

项目 4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石化分公司 500 万吨/

年原油加工能力完善配套改造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

主要内容：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》（2015 年

第 37 号令）等有关要求，开展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石

化分公司 500 万吨/年原油加工能力完善配套改造工程环境影响后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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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，筛选重点环境敏感目标，对该项目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重要

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监测和验证评

价，识别重大不良环境影响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补救方案、改进措

施以及管理对策建议。

成果产出：（1）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石化分公司

500 万吨/年原油加工能力完善配套改造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年度报

告》；（2）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石化分公司 500 万吨/

年原油加工能力完善配套改造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总结报告》。

拟支持经费：90万元

项目 5：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公司热轧板卷工程环境影响后评

价

主要内容：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》（2015 年

第 37 号令）等有关要求，开展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公司热轧板卷

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，对该项目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重要污染防

治、生态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监测和验证评价，识

别重大不良环境影响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补救方案、改进措施以及

管理对策建议。

成果产出：（1）《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公司热轧板卷工程环境

影响后评价年度报告》；（2）《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公司热轧板卷工

程环境影响后评价总结报告》。

拟支持经费：80万元

项目 6：四川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环境影响后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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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内容：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》（2015 年

第 37 号令）等有关要求，开展四川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环境影响后

评价，对该项目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重要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和

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监测和验证评价，识别重大不良环境

影响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补救方案、改进措施以及管理对策建议。

成果产出：（1）《四川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环境影响后评价年度

报告》；（2）《四川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环境影响后评价总结报告》。

拟支持经费：80万元

二、申报条件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或登记，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、事业

单位和行业协会。本次公开征集不接受联合申报或个人申请。

项目负责人须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，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

实践积累，具有高级或相当于高级的专业技术职称，无不良科研行为

并有固定单位（不包括在站博士后）。不具备高级职称条件的，须有

两名同领域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书面推荐。

项目负责人必须是该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和指导者，担

负实质性研究工作。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务员不能作为项目负责人。

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，原则上不得

承担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文件的编制工作。

三、申请受理

公开征集工作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开始，申请单位可登录网站

（http://www.mep.gov.cn），从专栏中下载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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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文件由申请函、项目申报书（含经费预算）及附件（前期研

究工作成果材料及其获奖情况）等构成。

申请文件以中文编写，一律用 A4纸，仿宋体四号字打印并装订

成册，同时以光盘形式附上电子版（word 格式)。电子版和纸板均需

提交。

项目申报书文件内容分为项目需求及关键问题分析、现有工作基

础和优势、任务分解、项目组织实施方案、主要产出和考核指标、经

费预算、人员分工等章节。

项目申报书及有关资料应由法定代表人（或委托授权人）签字并

加盖公章，全部申请文件须包装完好，封皮上写明申请项目名称、申

请单位名称、地址、邮政编码、电话号码、联系人及注明“重点行业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公开征集”字样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申请文件一式 6 份，正本 1 份，副本 5份，每份申请书要注明正

本和副本，正、副本分别封装并在封面上注明。一旦正本和副本不符，

则以正本为准。

申请文件请于 2017 年 7月 31 日（以邮戳为准）前寄给环境保护

部环境影响评价司环评一处(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115

号，邮编：100035)，并将电子文件发给联系人邮箱

（huanpingshenpi@126.com）邮件主题请标为“申请的具体项目名称

+公开征集”。对申请文件在邮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遗失或损坏，征集

单位不予负责。

联系人：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 罗媛媛、杨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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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10-66556412、66556417

四、项目管理和实施

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将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通

过“自由申报、专家评审、择优委托”等程序确定项目承担单位，经

公示后，与相关单位签订合同。本次公开征集项目是政府购买服务项

目，项目资金属于我部委托业务费，项目承担单位须严格落实国家财

政预算资金管理及我部关于委托业务费管理的有关要求，保障项目工

作的顺利实施。


